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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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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有限公司、昆山正信检测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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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检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人民防空工程（以下简称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检测技术规程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

结构工程检测、防护设备检测、通风与空调工程检测、给排水工程检测、电气工程检测、防护功能平战

转换设施检测、应急预案、检测报告编写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检测。人防工程包括防空地下室、单建掘开式

人防工程、坑道式人防工程、地道式人防工程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7216 人防工程平时使用环境卫生要求

GB 50034-2023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5037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8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

GB 50098 人民防空工程防火设计规范

GB 50118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RFJ 01-2015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标准

RFJ 03-2021 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产品与安装质量检测标准

DB37/T 2955 早期人防工程安全鉴定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人防工程 Civil air defence engineering

为保障人民防空指挥、通信、掩蔽等需要而建造的防护建筑。人防工程分为单建掘开式工程、坑道

工程、地道工程和人民防空地下室等。

3.2

人民防空地下室 Civil air defence basement

为保障人民防空指挥、通信、掩蔽等需要，具有预定防护功能的地下室。

3.3

竣工验收检测 Completion acceptance inspection

在人防工程施工完成后，依据相关标准、规范和设计文件，对工程的防护、通风、给排水、电气等

系统及结构质量进行全面检测，以确定工程是否满足验收条件的活动。

3.4

防护设备 Protective equipment

用于人防工程出入口、通风口、排烟口等部位，起到防护密闭作用的设备，如防护门、防护密闭门、

密闭门、防爆波活门等。

3.5

气密性检测 Air tightness test

对人防工程内部空间进行气体压力测试，检测其密封性能，以确保工程在战时能够有效抵御化学武

器、生物武器和放射性沾染等危害的检测方法。
注：气密性检测方法按RFJ 03-2021第5.3条执行

https://www.guifanku.com/tag/207865
https://std.samr.gov.cn/db/search/stdDBDetailed?id=91D99E4DA6472E24E05397BE0A0A3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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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有限空间 Working in confined spaces

指封闭或者部分封闭，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自然通

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者含氧量不足的空间。

4 基本规定

4.1 人防工程使用单位应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人防工程使用证》，并按照主管部门批准的

要求使用。

4.2 人防工程使用单位在使用过程中，不应擅自变更使用功能；不应破坏防护结构；不应损坏设备和

设施。

4.3 在用人防工程经检查和评定，确认存在下列影响使用安全或公共安全的问题之一时，应及时进行

修缮：

a) 建筑物墙体发生异常变形、裂缝、渗漏；

b) 结构构件损坏，承载能力不足；

c) 消防设施故障；

d) 排水设施堵塞、爆裂；

e) 人防门及框体锈蚀严重、破坏、缺失；

f) 地下空间被雨水倒灌；

g) 通风设施堵塞；

h) 用电系统的元器件、线路老化导致产生安全风险。

4.4 环境卫生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人防工程内部环境干净、整洁，物品放置有序。保证无积水、无蚊蝇、无异味；

b) 人防工程内的空气质量、噪声、温湿度等参数，平时使用功能应符合 GB/T 17216 的规定；

c) 应配置与其经营场所相适应的照明设施，各种业态场所的照明应符合 GB 50034 和 GB 50038 的

规定。

4.5 检验检测机构应具备省级人防工程检测专项资质（CMA 认证），且具备人防工程检测的专业能力

和相应仪器设备条件。检测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熟悉人防工程检测的技术要求

和操作规范。

4.6 检验检测机构及第三方检测机构可选择下列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a) 国家现行有关规范、标准中规定的检测方法；

b) 本规程中规定或建议的检测方法；

c) 检验检测机构及第三方检测机构自行编制或引用的检测方法（采用时应经过委托方同意）。

4.7 检测设备应定期进行校准和检定，确保其测量精度和可靠性。检测设备的精度应满足本规程及相

关标准的要求。

4.8 检测前，检测机构应收集人防工程的设计文件、施工记录、材料检验报告等相关资料，并对工程

现场进行初步勘察，制定详细的检测方案。检测方案应经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确认。

4.9 检测过程应严格按照本规程和检测方案进行操作，做好原始记录，确保检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原始记录应采用专用表格，并有检测人员和校核人员签字。

4.10 检测完成后，检测机构应及时整理检测数据，编制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应内容完整、数据准确、

结论明确，并加盖检测机构公章。

5 结构工程检测

5.1 一般规定

5.1.1 结构工程检测应包括结构外观质量、尺寸偏差、混凝土强度、钢筋配置等项目。

5.1.2 检测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当采用非标准检测方法时，应进行验证，并经建

设单位、监理单位和设计单位确认。

5.2 外观质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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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结构外观质量应检查混凝土表面有无蜂窝、麻面、孔洞、露筋、裂缝等缺陷，以及结构变形、

损伤情况。

5.2.2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5.2.3 判定标准：混凝土表面应平整、密实，无明显缺陷；结构不应有影响其承载能力和使用功能

的变形、损伤。当存在缺陷时，应按相关标准进行处理，并重新检查验收。

5.3 尺寸偏差检测

5.3.1 应检测结构构件的长度、宽度、高度、厚度等尺寸，以及预埋件、预留孔洞的位置和尺寸。

5.3.2 检查数量：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规定执行。

5.3.3 判定标准：尺寸偏差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要求。当尺寸偏差超出允许范围时，应分

析原因，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并重新检查验收。

5.4 混凝土强度检测

5.4.1 混凝土强度检测可采用回弹法、超声回弹综合法、钻芯法等方法。当对检测结果有怀疑或争

议时，应采用钻芯法进行验证。

5.4.2 检查数量：按现行国家标准《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 23、《超声回弹

综合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CECS 02 等的规定执行。

5.4.3 判定标准：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要求。当混凝土强度不满足要求时，应

按相关标准进行处理，并重新检测验收。

5.5 钢筋配置检测

5.5.1 钢筋配置检测应包括钢筋的品种、规格、数量、间距、锚固长度等项目。可采用非破损检测

方法（如钢筋探测仪）进行检测，必要时可采用局部破损检测方法进行验证。

5.5.2 检查数量：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规定执行。

5.5.3 判定标准：钢筋配置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要求。当钢筋配置不符合要求时，应按相

关标准进行处理，并重新检查验收。

6 防护设备检测

6.1 一般规定

6.1.1 防护设备检测应包括防护门、防护密闭门、密闭门、防爆波活门等设备的外观质量、安装质

量、性能指标等项目。

6.1.2 防护设备的检测应在设备安装完成后进行，检测前应对设备进行清理和检查，确保设备处于

正常状态。

6.2 外观质量检测

6.2.1 防护设备外观应检查表面有无锈蚀、划痕、变形等缺陷，以及密封胶条的完整性和粘结情况。

6.2.2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6.2.3 判定标准：防护设备表面应平整、光滑，无明显缺陷；密封胶条应完整、粘结牢固，无老化、

断裂现象。当存在缺陷时，应进行修复或更换，并重新检查验收。

6.3 安装质量检测

6.3.1 防护设备安装质量应检查设备的位置、标高、垂直度、水平度，以及门框与墙体的连接情况。

6.3.2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6.3.3 判定标准：防护设备安装位置应准确，标高、垂直度、水平度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

要求；门框与墙体应连接牢固，缝隙应填充密实。当安装质量不符合要求时，应进行调整或加固，并重

新检查验收。

6.4 性能指标检测

6.4.1 防护设备性能指标检测应包括防护门、防护密闭门、密闭门的密闭性能检测，以及防爆波活

门的抗爆性能检测。

6.4.2 密闭性能检测方法：采用充气法或压力衰减法进行检测，检测压力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检测时，应记录压力变化情况，计算泄漏量。

6.4.3 抗爆性能检测方法：对于防爆波活门，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抗爆性能试验，可采用模拟爆炸

试验或其他经论证有效的方法。相关试验参数（冲击波压力、持续时间），引用RFJ 03-2021第8.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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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爆试验设计压力应不小于0.3MPa，持续时间≥0.5s。

6.4.4 检查数量：按RFJ 03-2021第4.1.3条执行，每个类型设备抽样≥3%且不少于3台。

6.4.5 判定标准：防护设备的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要求。当性能指标不满足要求

时，应分析原因，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并重新检测验收。

7 通风与空调工程检测

7.1 一般规定

7.1.1 通风与空调工程检测应包括通风系统的风量、风压、风速，以及空调系统的制冷量、制热量、

能效比等项目。

7.1.2 检测前，应确保通风与空调系统的设备、管道安装完成，并进行调试，使其处于正常运行状

态。

7.2 风量检测

7.2.1 风量检测应在通风系统各风口、风道等部位进行，可采用风速仪、风量罩等设备进行测量，

检测设备精度应满足：风速仪±3%、风量罩±5%、风压计±1Pa。

7.2.2 检查数量：按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的规定执行。

7.2.3 判定标准：各风口的风量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要求，系统总风量与设计风量的偏差

不应超过 ±10%。当风量不符合要求时，应调整通风系统的阀门、风口等部件，并重新检测。

7.3 风压检测

7.3.1 风压检测应在通风系统的风机进出口、风道等部位进行，可采用压力计进行测量。

7.3.2 检查数量：按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的规定执行。

7.3.3 判定标准：风压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要求。当风压不符合要求时，应检查风机性能、

风道阻力等因素，并进行调整和处理。

7.4 风速检测

7.4.1 风速检测应在通风系统的风道、风口等部位进行，可采用风速仪进行测量。

7.4.2 检查数量：按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的规定执行。

7.4.3 判定标准：风速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要求。当风速不符合要求时，应分析原因，采

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调整。

7.5 空调系统性能检测

7.5.1 空调系统性能检测应包括制冷量、制热量、能效比等项目的检测。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的规定。

7.5.2 检查数量：按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的规定执行。

7.5.3 判定标准：空调系统的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要求。当性能指标不满足要求

时，应分析原因，对空调设备进行调试或维修，并重新检测验收。

8 给排水工程检测

8.1 一般规定

8.1.1 给排水工程检测应包括管道的水压试验、通水试验、灌水试验，以及排水系统的通球试验等

项目。

8.1.2 检测前，应确保给排水管道安装完成，并对管道进行清理和检查，确保管道无堵塞、无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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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水压试验

8.2.1 水压试验应在给水管道安装完成后进行，试验压力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要求。试验

时，应缓慢升压，达到试验压力后，稳压 10 - 30min，检查有无渗漏、变形现象。

8.2.2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8.2.3 判定标准：管道无渗漏、无变形为合格。当出现渗漏、变形时，应进行修复，并重新进行水

压试验。

8.3 通水试验

8.3.1 通水试验应在给水系统安装完成后进行，开启各配水点，检查水流是否畅通，有无堵塞、渗

漏现象。

8.3.2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8.3.3 判定标准：水流畅通，无堵塞、渗漏为合格。

8.4 灌水试验

8.4.1 灌水试验应在排水管道安装完成后进行，对排水管道进行灌水，水位应不低于卫生器具的上

边缘或地面高度。灌水 15min 后，水面下降，再灌满观察 5min，液面不降，管道及接口无渗漏为合格。

8.4.2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8.4.3 判定标准：符合上述要求为合格。当出现渗漏时，应进行修复，并重新进行灌水试验。

8.5 通球试验

8.5.1 通球试验应在排水主立管及水平干管管道安装完成后进行，通球球径不小于排水管道管径的

2/3，通球率应达到 100%。

8.5.2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8.5.3 判定标准：通球顺利通过为合格。当通球不通过时，应查明原因，进行处理，并重新进行通

球试验。

9 电气工程检测

9.1 一般规定

9.1.1 电气工程检测应包括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测试、接地电阻测试、电气性能测试，以及照明系

统的照度测试等项目。

9.1.2 检测前，应确保电气设备和线路安装完成，并进行调试，使其处于正常状态。

9.2 绝缘电阻测试

9.2.1 绝缘电阻测试应在电气设备和线路安装完成后进行，采用绝缘电阻表进行测量。测量时，应

断开电源，对电气设备和线路进行放电处理后再进行测量。

9.2.2 检查数量：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的规定执行。

9.2.3 判定标准：绝缘电阻值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要求。当绝缘电阻值不满足要求时，应

检查电气设备和线路的绝缘情况，进行处理，并重新进行测试。

9.3 接地电阻测试

9.3.1 接地电阻测试应采用接地电阻测试仪进行测量，测量时应确保接地装置与电气设备连接良好。

9.3.2 检查数量：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的规定执行。

9.3.3 判定标准：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要求。当接地电阻值不满足要求时，应

检查接地装置的敷设情况，进行处理，并重新进行测试。

9.4 电气性能测试

9.4.1 电气性能测试应包括开关、插座、配电箱等电气设备的电气参数测试，如电压、电流、功率

等。测试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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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检查数量：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的规定执行。

9.4.3 判定标准：电气性能参数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要求。当电气性能参数不满足要求时，

应检查电气设备的质量和安装情况，进行处理，并重新进行测试。

9.5 照度测试

9.5.1 照度测试应在照明系统安装完成并正常运行后进行，采用照度计在规定的测量点进行测量。

9.5.2 检查数量：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的规定执行。

9.5.3 判定标准：照度值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要求。当照度值不满足要求时，应检查照明

灯具的安装数量、安装位置和照明功率等因素，进行调整，并重新进行测试。

10 防护功能平战转换设施检测

10.1 一般规定

10.1.1 防护功能平战转换设施检测应包括平战转换构件、设备、管道等的完整性、可靠性、可操

作性等项目。

10.1.2 检测前，应收集平战转换设计文件和施工资料，了解平战转换的具体要求和施工情况。

10.2 平战转换构件检测

10.2.1 平战转换构件应检查其材质、规格、尺寸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以及构件的连接、固定情况。

10.2.2 检查数量：按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10.2.3 判定标准：平战转换构件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要求。当构件不符合要求时，应进

行更换或修复，并重新检查验收。

10.3 平战转换设备和管道检测

10.3.1 平战转换设备和管道应检查其安装位置、连接方式是否正确，以及设备的性能、管道的密

封性等。

10.3.2 检查数量：按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10.3.3 判定标准：平战转换设备和管道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要求。当设备和管道不符合

要求时，应进行调整或维修，并重新检查验收。

10.4 平战转换可操作性检测

10.4.1 应模拟平战转换过程，检查平战转换设施的操作是否方便、快捷，是否能够在规定的时间

内完成转换。

10.4.2 检查数量：按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10.4.3 判定标准：平战转换设施应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能够满足平战转换的要求。当可操作性

不满足要求时，应进行改进，并重新进行检测。

11 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工程概况：包括工程名称、工程地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工程规模、结构类型、

总包单位等；

b）检测依据：列出本规程及相关标准、设计文件等检测依据；

c）检测内容和方法：详细描述检测项目、检测部位、检测方法和检测设备；

d）检测数据和结果；

e）检测用的主要仪器设备；

f）检验人员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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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人防工程分部、分项工程划分表

A.1 人防工程分部、分项工程划分表

序号 分部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1 结构工程 土方，逆作法施工，模板，钢筋，混凝土，砌体等。

2 防护设备工程
防护门，防护密闭门，密闭门安装，自动排气活门、防爆超压排气活门

安装，密闭穿墙管施工，平战转换封堵构件施工等。

3 通风与空调工程
通风部件制作，风管及部件安装，密闭阀门安装，消声设备制作与安装，

通风机空调机安装，通风管线安装，防烟排烟部件制作与安装等。

4 给排水工程

给水管道安装，给水管道附件及卫生器具给水配件安装，给水附属设备

安装，排水管道安装，卫生器具安装，洗消器具安装，污水集水池施工，

污水泵安装，灭火器具安装等。

5 电气工程

电缆线路，导管及线槽敷设，变压器安装，成套配电柜及动力照明配电

箱（盘）安装，开关、插座安装，电气照明灯具安装，接地装置安装，

柴油发电机组安装，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安装，消防通讯设备安装等。

6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一般抹灰，涂饰，饰面板（砖），整体面层，板块面层，吊顶，门窗安

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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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人防工程防护结构及预埋件施工质量检测报告

钢筋混凝土构件施工质量检测报告见表B.1。

B.1 防护结构混凝土构件施工质量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 共 页

混凝土构件缺陷检测

序号 构件名称 轴线位置 蜂窝 麻面 孔洞 夹渣 露筋 裂缝

备注：“√”表示无缺陷，“O”表示一般缺陷，“×”表示严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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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现龄期强度施工质量检测报告见表B.2。

B.2 防护结构混凝土现龄期强度施工质量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 共 页

混凝土构件缺陷检测

序号 构件名称 轴线位置
设计强度等级

（MPa）

混凝土现领期强度退

定值（MPa）
单项结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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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穿墙管施工质量检测报告见表B.3。

B.3 密闭穿墙管施工质量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 共 页

密闭穿墙管质量检测

序号 类型 管径 轴线位置 检测项目
标准（设计）

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结论

尺寸（mm）

厚度（mm）

尺寸（mm）

厚度（mm）

尺寸（mm）

厚度（mm）

尺寸（mm）

厚度（mm）

尺寸（mm）

厚度（mm）

尺寸（mm）

厚度（mm）

尺寸（mm）

厚度（mm）

备注



T/XXX XXXX—XXXX

11

附录 C

（规范性）

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安装质量检测报告

门式防护设备安装质量检测报告见表C.1。

C.1 门式防护设备安装质量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 共 页

防护密闭门名称、型号及轴线位置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标准 合格指标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1 门框孔宽偏差（mm）

2 门框孔高偏差（mm）

3 门框垂直度偏差（左内测/右内测，mm）

4 门框垂直度偏差（左外测/右外测，mm）

5 门扇厚度偏差（mm）

6 门扇与门框贴合面间隙（mm）

7 贴合面中心线偏差（mm）

8 关锁操纵力

9 零部件安装质量

10 密封胶条安装质量

11 门扇运动平稳性可靠性

12 必要标志及其他

13 焊缝等级及外观质量

14 产品出厂合格证书（查验项目）

15 其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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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

人防工程防护通风设备安装质量检测报告

密闭阀门安装质量检测报告见表D.1。

D.1 密闭阀门安装质量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 共 页

密闭阀门的型号及轴线位置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标准 合格指标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1 外接管厚度（mm）

2 阀板启闭力（N）

3 开关顺畅程度

4 安装方向

5 必要标志及其他

6 产品出厂合格证书

超压排气活门安装质量检测报告见表D.2。

D.2 超压排气活门安装质量检测报告

超压排气活门的型号及轴线位置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标准 合格指标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1 平衡锤连杆垂直度

2 活门盘厚度（mm）

3 安装方向

4 必要标志及其他

5 产品出厂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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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安装质量检测报告见表D.3。

D.3 风机安装质量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 共 页

风机的型号及轴线位置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标准 合格指标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1 振动速度（mm/s）

2 清洁风量（电动）（m³/h）

3 清洁风量（手动）（m³/h）

4 必要标志及其他

5 产品出厂合格证书

6 备注 允许偏差值为0时表示无此运行方式

注：清洁风量偏差≤设计值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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